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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渔业劳资纠纷频发的原因探析与治理对策
———基于舟山市的调查分析

汪善翔
（舟山市委党校　舟山　３１６０００）

摘要：随着近海资源的锐减，国家对远洋渔业支持力度持续加大，舟山远洋渔业产能快速扩

张，远洋船员紧缺，工资上涨。企业为降低成本，大量招收农民工及外籍船员，安全事故居高

不下，劳资纠纷多发频发，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明显上升，甚至出现了多起涉外群体性事

件，不仅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且在社会上也造成不良影响。劳资纠纷频发已经严重

制约了舟山远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劳资纠纷问题治理刻不容缓。

文章在介绍远洋渔业劳资纠纷问题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对远洋渔业劳资纠纷产生的原因进行

了探析并对纠纷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旨在为有效治理远洋渔业劳资纠纷问题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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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洋经济强国战略的实施和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的推进，国家对远洋渔业支持力度不断

增强，舟山远洋渔业在经历了６～７年的快速发

展后，呈现快中趋稳的趋势。据统计，到２０１４年

年底，舟山共有远洋作业船４３０艘，从业人员约

１２０００人，２０１４年远洋渔业产量达到３９．５万ｔ，

占全国远洋渔业的２０％左右，全市渔业产量的近

１／３，发展势头良好。远洋渔业已经成为拉动舟

山渔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我们也

发现远洋渔业投入大，风险高，管理难，安全事故

多，尤其是劳资纠纷问题突出，已经成为制约舟

山市远洋产业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之一，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必须引起高

度的重视。

１　远洋渔业劳资纠纷问题的主要特点

远洋渔业劳资纠纷问题由来已久，尤其近年来

不仅数量上不断增加，其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已

经成为困扰舟山远洋渔业发展的重要“瓶颈”。

１１　从发生数量看———劳资纠纷呈现多发频发

趋势

近些年来，远洋劳资纠纷总体呈多发趋势，

据对全市２８家远洋渔业企业调查统计，２０１４年

各类组织共调解处理劳资纠纷２７４起，涉案金额

２３１０万元。其纠纷案件数量位列各行业前列。

从全市劳动仲裁委受理远洋渔业劳资纠纷情况

看，２０１０年全市劳动仲裁案件只有９起，而到

２０１４年就达１００起，无论是案件数量、涉案金额、

涉案人数，都呈现快速增加趋势（表１）。远洋渔

业成为劳资纠纷的多发地。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舟山市劳动仲裁委员会受理

远洋渔业劳资纠纷案件情况

年份
案件数

量／件

涉案金

额／万元

涉案人

数／人

２０１０ ９ ２０．８８ ３７

２０１１ １７ ５０．７６ ４２

２０１２ ８８ ７５０．３２ １３０

２０１３ ５４ ４０６．０４ １１２

２０１４ １００ １１３５．１２ １６３

１２　从表现形式看———劳资纠纷主要有５种

形态

从劳资纠纷的形式上看，主要有以下５类

（表２）。

（１）船员不适应海上环境引发的纠纷。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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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作业环境艰苦，未曾下海的农民工很难适应

海上生产，每年因不适应环境而要求回国的船员

很多。而回国成本很高，机票费、保险费、生活费

等人均都在２万元左右，如２０１４年有家企业支付

船员回程机票就达３８０余万元，这些费用由谁承

担，船员海上期间（未作业），能否享受基本工资，

成为纠纷的焦点。

（２）劳动合同不规范引发的纠纷。主要表现

为合同约定不够明确、双方理解上存在分歧。如合

同规定达不到平均产量只能拿基本工资，达到平均

产量享受保底工资，超过平均再按比例提成。一些

船员达不到平均产量，要求按保底工资计算，而船

东则按合同支付基本工资，两者相差２万～３万

元。又如人身保险费（每月１９００元）由个人承担

一半、海上生活用品由谁承担等都是纠纷的焦点。

（３）内部管理不善引发的劳资纠纷。这类纠

纷主要因船长、大副等管理人员素质较低，管理

方法简单，常以辱骂、殴打为主，导致管理者与基

层船员的对抗、冲突。此外船员多数来自不同地

区、国家，常因语言不通，个性不同，生活习惯差

异，发生口角，引发矛盾。

（４）因生病、安全事故引发的劳资纠纷。海

上环境恶劣、风险性大，因船用设备老化、线路断

裂、机器设备故障，及船员不规范操作，引发的伤

亡赔偿纠纷。船员一旦发生伤残事故、生理心理

疾病等，很难在第一时间得到救助。据统计，远

洋船员死亡赔偿纠纷很高，近几年都在１０～２０

起之间。船东以盈利为目的，返航成本至少几百

万，而死人有保险，所以船东都不太愿意返航救

人，很多疾病常被贻误最佳治疗时间。

（５）要求提高工资报酬引发的劳资纠纷。远

洋生产“靠天吃饭”现象严重，年成不好，产量不

高，船员收入就会下降，就容易引发罢工事件。

此外，各个船东给出的薪酬也不太一样，船员经

常攀比，一旦工资比其他船低，也会引发船员胁

迫船东加工资现象。如２０１４年有公司在秘鲁修

船期间，近２００名船员到中国驻秘鲁大使馆集体

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为息事宁人，一些船东明

知是无理要求，也只能应允，等劳务结束时又成

纠纷的焦点。

表２　２０１４年舟山市远洋渔业劳资纠纷分类统计

纠纷类型 参与次数／次 参与人数／人

船员不适应海上环境 １３２ ２０５

劳动合同不规范 ５２ ５２

内部管理不善 ４７ ８８

生病或安全事故补偿 ２６ ２６

船员要求提高工资待遇 １７ ９８

合计 ２７４ ４６９

１３　从社会影响看———劳资纠纷负面效应越来

越明显

劳资纠纷问题突出，成为制约远洋产业发

展、影响社会和谐、损害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

（１）影响国家形象及社会和谐。由劳资纠纷

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每年都有，船员跑到市区政府

门口进行围堵吵闹的事件屡有发生，严重影响了

社会秩序，甚至在入渔国家的大使馆聚众闹事，

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如２０１４年舟山市一家

远洋企业，７０多名塞拉利昂籍船员就劳工保护、

工资报酬等在乌拉圭闹事，境外记者进行大量负

面报道。

（２）影响投资者积极性。几乎每个企业都得

花相当的时间精力处理纠纷问题，劳资纠纷成为

远洋企业最为纠结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投资

积极性，尤其是船员中途回国，直接导致生产人

员不足、效益下降，企业经营风险大大增加。

（３）影响船员队伍稳定。劳资纠纷得不到有

效解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船员队伍稳定，

多数新船员表示，合同期满后不愿再从事这一行

业。目前舟山远洋熟练船员的缺口至少在３０００

人以上，这无疑使远洋渔业雪上加霜。

２　远洋渔业劳资纠纷产生原因探析

远洋渔业劳资纠纷频发是诸多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既有远洋企业自身问题，法律意识淡

薄，管理不到位等原因；也有船员整体素质偏低，

技能不高，法制观念不强的原因；有政府市场监

管乏力，船员培训不规范引发的原因；也跟整个

世界经济不景气，需求萎缩，远洋渔业发展过快，

市场营销滞后，企业效益下降有关。此外也与入

渔国战乱、政权变更、政策调整等因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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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产能相对过剩导致价格下跌、效益下降

前些年远洋渔业效益较好，大家一哄而上，

舟山近两年又新增１００多艘远洋渔船，发展过

快，产能相对过剩，水产品价格下跌，如北太鱿鱼

价格从最高时的１６５００元／ｔ下跌到８０００～

９０００元／ｔ，南太鱿鱼价格也还在低位徘徊，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阿根廷鱿鱼旺发，但价格一路走低，产

业再遭价格重挫，出现丰产不丰收现象。加上这

几年用工成本急剧上升，已占全部成本的３０％～

４０％，远大于５年前１０％以下，使得生产处于微

利与亏损状态，甚至出现个别船东破产跑路现

象，一些船东为转嫁成本，通过合同漏洞，变相降

低船员工资，使劳资纠纷增加。

２２　劳务市场不规范、求职者认识不到位

由于国内远洋船只大量增多，所需船员急

增，出现一员难求现象，受利益驱使，一些中介机

构往往存在描述不实、虚假广告现象。把困难给

淡化，把待遇给美化，使一些求职者上当受骗，还

有个别黑中介通过找替考、办假证等，把一些身

体素质不适宜海上作业的民工也招进来，还怂恿

船员跳槽，赚取中介费。多数新船员签合同时，

比较注意工资待遇，往往对海上作业的艰苦程度

估计不足。我们曾与船员访谈，他们都认为海上

作业远比想象艰苦，这是船员新手多、留下来难

的一个重要原因。

２３　合同双方法律意识淡薄、诚信缺失

多数船员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文化程

度偏低，技术熟练程度不够，部分船员责任缺乏、

诚信缺失，签订劳动合同之后，经常单方面毁约，

而不考虑船东的损失，稍微有点困难，就要求回

国，置合同约束于不顾。个别船东唯利是图，利

用行业中的强势地位，在合同中故意设陷，谋取

利益。从对纠纷调解的案例看，相当一部分，属

于法律意识淡薄、诚信缺失引起的。

２４　管理能力不强、管理方法简单化

一些出事船只的船长、大副等管理人员，不

是采用打骂等高压手段，就是管控不了放任自

流，不善做思想工作，常常导致人际关系紧张，或

劳动纪律涣散。船员这一群体本身就非常难于

管理，多数是临时凑起来的，人员复杂，组织松

散，劳动纪律差，缺乏凝聚力。如果船长再没有

管理经验，往往很难控制局面，导致冲突不断、事

故频发。

２５　岗前培训不到位，走过场现象严重

船员培训工作不到位，由于船员难招，加上

出国手续烦琐，留给船员培训的时间不多，只要

参与学习基本都能拿证书，培训管理不够严格，

学习内容设置不够合理，实操性不够突出，甚至

于随意省去必学内容，考核要求过低、过松。而

船东－方常常因为船员难求，在进口上把关不

严，甚至出现代考和无证上岗现象。由于岗前培

训走过场，导致船员素质与工作环境不适应的现

象增多，尤其是民工船员，缺乏海上作业技能与

经验，产量常达不到保底要求，进而引发劳资纠

纷问题。

２６　安全监管缺失，重大责任事故零追究

客观上在境外海上作业，安全检查工作落实

难，一般只能靠船上管理者自身素质和船员的自

觉遵守，这种主要靠自己监管自己的方式，其效

果是非常有限的，一些安全责任事故常常是因为

监管不到位引起的。更让人担忧的是一旦出了

问题，基本不追究责任，对责任企业、责任人，没

有相应的惩戒、制裁措施，至今为止船东还没有

因为严重责任事故而受到相应处罚的。对责任

的过于宽容，其结果只能是事故的多发。

３　治理远洋渔业劳资纠纷问题的对策建议

劳资纠纷问题解决不及时或处理不当，很容

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产业发展，危及社会稳

定，要防范劳资纠纷的发生，必须标本兼治，重在

源头，必须整合资源，落实主体责任，多管齐下，

多措并举，狠抓规范管理，方能收取实效。

３１　畅通来源渠道，规范岗前培训，严把船员质

量关口

在船员进口上，船东应从源头上把好船员质

量关，坚持以人为本，规范岗前培训，严把质量关

口，尽最大可能减少不合格船员。

（１）畅通外籍船员输入渠道。针对舟山市船

员短缺现状，通过招聘外籍船员弥补不足。在引

进外籍船员试点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管理办

法，保证外籍船员质量，适度扩大引进数量，把单

船使用外籍船员的比例从试点的３０％提高到

５０％，以降低成本，缓解不足难题。

（２）规范船员上岗前培训。要进一步规范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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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培训，政府要提供经费补助，落实培训师资，规

范培训内容，严格培训考核。重点加强船员法律

知识、海上救护知识、生产保护、作业技能、心理

减压等培训，尤其要突出实操性培训，提高船员

海上适应能力，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同时增加对

船长、大副等管理者现代管理知识培训。培训机

构要在保证培训质量的同时，尽可能简化培训手

续，做到简便易行、务实管用，降低培训成本。

（３）完善第三方劳务派遣制度。积极尝试船

员由专业的第三方劳务公司派遣制度，船员由劳

务公司派遣，明确各自权利责任，船员素质由劳

务公司把关，工资等收入与劳务公司统一结算，

这样既可保证船员入口质量，又可将劳动纠纷与

企业适当分离。要加强对远洋劳务公司的准入

审核，一方面要通过市场化机制，引入高素质的

市外、省外、国外的劳务公司到舟山，扩大远洋船

员的来源；另一方面对引入劳务公司要严格监

管，提高其资质水平，提升品牌和声誉。

（４）严格把好船员素质关。下海前要严格做

好船员体格检查，确保船员身体素质能适应艰苦

环境要求。企业要建好船员档案，坚决清除有不

良务工记录的船员，尤其对有拉帮结派，好逸恶

劳，经常违反劳动纪律的船员，坚决清理。建设

国内一流的远洋船员培训机构。

３２　规范合同内容，加强行业自律，加大监管查

处力度

严格按法律要求规范合同文本，切实加强行

业自律，提高相关部门的监管查处力度，推进远

洋渔业的规范化管理。

（１）规范合同内容。由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局牵头，协同市海洋与渔业局，统一规范远洋

劳动用工合同样本，减少因合同漏洞而产生的劳

资纠纷，做到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权利义务明

确。推行海上工作年限与工资挂钩，给予熟练船

员报酬上的优待，减少船员外流，保持队伍稳定。

（２）加强行业自律。切实发挥好远洋渔业协

会在协调企业矛盾纠纷，加强行业自律，促进规

范经营的作用。要求企业严格遵守劳动法规，严

厉打击违反行业规范，挖别人“墙角”，扰乱用工

市场的行为，自觉维护稳定有序、健康良好的劳

动力市场。建立企业诚信考评体系，对企业不守

承诺、违反合同约定，克扣工资等引发群体性事

件的企业，及时曝光，对当事人严肃处理，不断加

强行业治理能力。

（３）加大监察力度。职能部门要通力合作，

工商部门要加大专项整治力度，整顿规范中介市

场秩序，对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严格依规处理。

劳动监察部门要加大对企业在用工条件、劳动强

度、生产环境、工资标准等方面加强监管，对企业

违约造成员工权益受损的，及时予以惩处。公安

部门要加大对恶意欠薪船东的查处力度，切实保

障远洋船员合法利益；对船员寻衅滋事、恐吓威

胁、扰乱治安等不法行为应及时依法打击。

３３　倡导人性化管理，强化法纪教育，防范安全

事故发生

积极倡导人性化管理理念，进一步加大法制

纪律教育，不断提高船员素质，有效防范安全事

故的发生。

（１）倡导人性化管理。提高船长、大副等管

理人员的素质，做到严格管理与关心爱护相结

合，重视情感投入，积极与船员沟通交流，发现问

题，及时疏导，有效化解船员的负面情绪，积极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

（２）加强船员法纪教育。要开展经常性的法

纪教育，提高船员依法办事能力，认真签订、自觉

履行劳动合同，严格按法律规定维权，对已发生

的劳资纠纷既要积极维权，又要做到合理合法通

过正当途径解决。

（３）重视安全责任落实。改变过去对远洋企

业安全事故放任自流，不考核、不追究的现象。

制订考核细则，明确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海

上安全操作规程。加大事故追责力度，对发生重

大责任事故的相关责任人要坚决予以追究，决不

姑息，改变过去对责任事故零追究现象。

３４　建立快速受理通道，形成多方参与机制，推

行“一站式”运作模式

一旦纠纷发生，要形成快速受理机制，推行

一站式服务，力求源头上化解。

（１）建立快速受理多方参与机制。对劳资纠

纷，要坚持“快立、快调、快审、快结”的原则，按属

地管理原则，第一时间受理，形成自下而上的受

理通道。从劳资双方沟通、工会维权、协会协调，

到基层司法所参与、劳动仲裁、法院受理等，各相

关部门积极配合，形成多方参与机制。能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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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难以调解的，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形成纠纷

逐级受理，力求源头化解的机制。

（２）推行“一站式”纠纷调处模式。鉴于劳资

纠纷处理各方力量分散，效率低下，合力不明显

的现状，建议推广舟山市普陀区“矛盾纠纷调处

指导服务中心”的成功做法，实行纠纷调处“一条

龙”受理、“一站式”服务模式，即将区司法行政法

律服务中心、矛盾纠纷综合调委会、劳资纠纷调

委会、海事渔事调委会、医患纠纷调委会、劳动仲

裁庭全部纳入中心，合署办公，设置各类调解办

公室，采用“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对口分流、归口

管理、依法处理、协同调处、限期办结”的操作流

程［１］，实践证明，送到中心调处的“远洋劳资纠

纷”问题，９５％都能有效解决。“一站式”纠纷调

处模式，实现了资源共享，节约了成本，提高了纠

纷调解、化解能力。

３５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远洋渔业基地建

设，完善后勤保障服务体系

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远洋渔业的政策扶持

力度，加大基础投入，完善公共服务，加快产业集

聚，形成保障服务体系，提高舟山远洋渔业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

（１）加快远洋渔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进一

步加大政策支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远洋

渔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加快企业公司制改革，

逐步取缔渔船挂靠现象，通过兼并重组，着力培

育若干上市公司和一批国家级、省级远洋渔业龙

头企业，改变舟山远洋渔业企业散、小、弱、乱现

象，加快渔船升级换代，装备技术改造，改善作业

环境，提高生产效益和抗风险能力，全面提高远

洋渔船现代化水平和安全生产能力。

（２）加快推进国家级远洋渔业基地建设。加

快产业园区建设，大力推进远洋渔业冷藏、加工、

集散交易、物流体系建设，远洋渔业研发中心、远

洋船员培训中心、远洋渔业保障服务基地建设，

远洋船员劳务市场，远洋鱼货集散市场，逐步形

成远洋渔业全产业链条，打造全国远洋渔业母

港，吸引更多优秀船员从事远洋渔业生产。

（３）加快建设海外综合性生产服务基地。鼓

励有条件的远洋渔业企业在海外注册公司，在远

洋渔业生产国设立办事处，建立海外远洋渔业综

合性生产基地。实行生产、加工、供应、销售、船

舶维修、物资供给一条龙服务，既能部分解决水

产出口的销路问题，又能及时提供船员生活用品

的补给，使船员意外伤害、重大疾病得到及时

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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